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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与恐惧支配下的个体 

——《利维坦》中的“人” 

龙  银 

(贵阳护理职业学院  贵阳  550000) 

摘要：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详细阐述了其国家学说。其中，人是他关注的重点，贯穿了其国家学说的始终。霍布斯基

于其机械唯物主义的立场，对人性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的考察，向我们描绘了一个个不断追求自身欲望满足，同时又深处恐惧之中

的“人”，最终向我们展示了人人为敌、彼此敌对的自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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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机械唯物主义下的个人 
在古希腊时期，整体主义的自然观和目的论占据着理论的高

地。宇宙被看做是一个坚不可摧的秩序整体，万物皆出自于自然之

手。当谈及与人相关的问题时，仅仅指的是作为一个抽象的、统一

的类别——人类。每一个具体个人存在的意义与价值都从属对作为

抽象之统一的人类的关切。 

作为近代唯物主义的著名代表者之一，霍布斯奉行机械唯物主

义的自然观，主张机械唯物主义的决定论。他认为世间万物皆有原

因，即机械的运动。他认为世间的一切都处在普遍的运动之中，表

现为每一个物体的空间位置的移动变化。作为世界构成的一部分，

人也应该如此：人如钟表一般存在，不论是生理活动还是思想情感

活动都遵循着机械力的原理——个人欲望的满足。人是运动着的个

体，持续不断的运动给人以“活力”，这种运动就体现为对自身欲

望的不断追求。个人欲望的满足是一个不断持续的过程。因此，个

人在实现了一个欲望之后总是继续向着另一个欲望进发。除此之

外，个人不仅仅是要求得到个人欲望的满足，更重要的是要保证这

种自己满意的生活。因此，这种在对自身欲望的满足过程中，每一

个人脱去了附着在自身之上的作为人类整体存在的沉重盔甲，开始

独立追求个性自我发展之路。霍布斯则将人从等级森严的宇宙秩序

中解放出来。从此，人作为一个个独立自主的鲜活个体自立于世界。

较之于传统学说，他凸显了每一个具体的个人的存在价值与意义。 

二、自然欲望：罪恶之源 
基于前文所述，我们似乎可以循着霍布斯的踪迹自然而然的想

象这样一幅场景：在假设自然状态下，个人之间彼此相互毫无联系，

独立存在于世。每个人都在不断追寻、实现自我欲望的过程中，获

取生存之力量、享受自由之欢愉。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霍布斯笔下的的人，身处自然状态，对外在世界知之甚少，只

有在自我欲望的不断满足中才能获得对自身力量与自我存在的确

认。为了能够让整个世界臣服于自身的力量，人类自降生开始，便

时刻觊觎着并抢夺着自然界的东西。因此，每个人都是贪慕虚荣、

骄傲自负且又欲壑难填。自我欲望的满足，成为了个人一切行为的

动机与目的所在，成为了个人存在价值与意义的标价牌。为了能实

现自我欲望，最大限度的攫取生存资源、寻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

人们往往不择手段。猜忌、欺诈、暴力相待已是最为平常与自然不

过的事情了。是否有利于实现自我保存成为了衡量一切的准则，每

一个人都只对自己负责，成为了自己行为的唯一裁决者，公道、正

义无从谈起。 

同时，自然状态中的每一个人在身、心方面的能力大致相当，

基于此，每个人也希望获得“目的上的平等”。就对外界事物的占

有而言，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公平的分配。对此，我们应当辩证看待：

一方面，这说明每一个人对所有事情都具有相当的权利，在运用自

身力量摧毁其他人实现目标上拥有相等的机会；另一方面，这也意

味着每一个人都同时受到来自其他任何人的威胁与侵犯，人与人之

间的威胁普遍而平等的存在着。每一个人不论他欲求什么，若此时

其他任何一个人也在觊觎该物，那么竞争与争斗也就不可避免了。

就此而言，自然状态其实就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自然状

态之所以混战不断，很大程度上源于人类对自我欲望的追求。而这

种欲望并非仅仅停留在对外界有限的生存资源的占有上，同时还体

现为对权势的疯狂追求和支配世界的强烈欲望中。霍布斯进一步分

析指出，人类欲望之所以如此永无休止，并不仅仅是因为人们总是

“希望获得比现已取得的快乐还要更大的快乐，也不是他不满足于

一般的权势，二是因为他不事多求就会连现有的权势以及取得美好

生活的手段也保不住。”由此可知，导致人了疯狂追权逐利的不仅

仅只是自我激情驱使下为实现自我欲望满足，更深层次上是出自于

对实现自我保全的理性考量。但正是为实现自我保全，每个人积极

扩张自己的权利，反倒将人类推入了人人为战、充斥着暴力与冲突、

没有和平的恐怖状态。在这种恐怖状态中，人人彼此心存戒备、惶

恐不安，积极探寻自我救赎之路。 

三、恐惧的力量 
霍布斯曾说人与动物根本性的区别就在于人是具有理性的，具

体体现为人能够对事情进行分析与总结，指出其发生的原因。正因

为如此，寻求自我救赎的人在反思中深刻认识到，之所以会导致自

然状态下人认为敌的窘境，根源就在于人类过度听信自我欲望，而

缺乏对人之生存的深刻认识。 

诚如前文分析指出，自我保全这一利性原则并未能全面深刻的

使人认识到保全生命的重要与急迫，却使人陷入了战争的困境之

中。对此，霍布斯认为自我保全需要理性予以确认，而理性是软弱

无力的。他转而投向与保全生命相对的一极——死亡，来寻求能带

领人们走出困境的有效力量。他认为“只有凭借死亡，人才可能有

个目标，才可能有一个胁迫性的目标，一个被死神的影子强加给他

的目标，也就是逃避死亡的目标。”这，就是对死亡的恐惧。 

霍布斯笔下，每一个国家都屯兵边疆，以强大的武力保卫本国，

其原因就在于每一个国家都将邻国视作敌人，惧怕后者的侵犯。就

个人生活而言，“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终归只是种理想罢了，公

民时刻处在相互猜忌和畏惧中。在他们看来，财产与个人的权势是

紧密关联的，若财产被剥夺势必会使自身权势大打折扣，进而个人

将无力保护自己的生命。因此，人们所“畏惧”的，并不仅仅是财

产、资源被他人剥夺，其根本就在于对死于他人暴力之下的畏惧。

在具有法律法规、国家强力保护的社会生活中尚且如此，那么在自

然状态下，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身处敌对紧张关系中的每一个

人都是其他任何一个人的潜在竞争者，每个人的生命都面临着来自

其他任何人的威胁。由此可见，霍布斯笔下的这种对死亡的“恐惧”

存在于每一个人之间，无时不有、无处不在。这里所说的恐惧，不

是每一个人对某种神秘未知力量的恐惧，不是对于死后惩罚或者堕

入地狱的恐惧，而仅仅只是存在于每一个人彼此之间的对于当下生

命“暴死”的恐惧。因为，对神秘未知力量的恐惧只会令人遁入对

上帝、对宗教势力的臣服之中，而死后堕入地狱的惩罚看来又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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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的遥远。因此，只有当自己的生命真真切切的面临着“暴死”的

威胁，那么个人才能最直观、最真切的体会到自我的有限性，才有

可能去服从主权者的权威。最终，才能在自我理性的指引下，积极

寻求走出自然困境的道路：通过转让各自的自然权利，订立契约，

有效约束个人行为，实现彼此间和平共处和人类长久的自我保全。 

也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列奥施特劳斯作出如下论断：这种

对于死亡的恐惧在起源上确实是优先于理性的，但其产生的作用却

是理性的。因而，与其说正义和道德源于自我保存的理性原则，倒

不如说是源自于这种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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